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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38    证券简称：云南白药    公告编号：2016-69 

债券代码：112229    债券简称：14白药01 

债券代码：112364    债券简称：16云白01 

 

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控股股东云南

白药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白药控股”）拟通过增资方式引入

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华都”）。 

 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白药控股的股权结构将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云南省国资委”）持有其 100%股

权变更为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各持有其 50%股权。 

 

一、本次改革的背景 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为认

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精神，积极有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，

中国共产党云南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云南省委”）、云南省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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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以白药控股为试点，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。 

目前医药行业正处于从大工业产品、大工业制造向服务型产品、

服务型企业转变，从大批量同质化产品向个性化消费转变的转型升级

期。因此，为了能够抓住机遇、推进医药产业转型升级，白药控股作

为云南省医药健康产业的标杆企业，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。 

通过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，白药控股将引入长期战略合作伙伴，

建立更为灵活的体制机制和更加市场化的治理结构，从而使白药控股

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，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。同时，

白药控股可引入资金实现规模扩张，发展增量业务。本次改革将有利

于白药控股在此次医药行业转型的窗口期抓住机遇、赢得先机。 

 

二、本次改革的方案 

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云南省国资委、新华都及白药控股于 2016 年

12 月 28 日签署了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新华

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股权合作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合作协议》”）。 

根据《股权合作协议》约定，通过新华都对白药控股单方进行增

资，使得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实现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分别持有白药

控股 50%股权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或“本次改革”）。本次交易价格

以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出具并经云南省国资委

核准的《云南白药控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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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书》（[2016]第 46 号）确定的评估值为依据，按照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的相关规定并经各方协商确定，新华都拟向白药控股增资约人民

币 254 亿元。同时，本次改革坚持市场导向，未来白药控股的董事、

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以市场化原则进行选聘。 

 

三、本次改革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白药控股仍持有公司 41.52%的股份，仍为公

司的控股股东，白药控股将继续保持上市公司的独立性。 

本次控股股东引进战略投资者，有助于公司进一步调整体制，激

活机制，建立市场化的公司治理体系。有利于公司在完全竞争化的市

场环境中快速做出决策，应对市场调整，未来公司的经营活力及资源

整合能力有望提高。 

 

四、新华都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新华都的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新华都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50000154387981H 

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福州市五四路 162 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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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3980 万元 

法定代表人：陈发树 

成立日期：1997 年 12 月 30 日 

经营范围：对零售业、室内外装饰，酒店业、采矿业、水电工程、

路桥工程项目、房地产业、工业的投资、管理及咨询服务。（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（二）新华都的股权结构 

新华都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陈发树先生。截至本公告出具

之日，新华都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/姓名 
持股数量 

（万股） 
持股比例 

1 陈发树 10,746 76.87% 

2 厦门新华都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,352 16.83% 

3 陈志勇 572 4.09% 

4 刘晓初 140 1.00% 

5 陈志程 140 1.00% 

6 黄履端 10 0.07% 

7 付小珍 10 0.07% 

8 陈耿生 10 0.07% 

 合计 13,980 100% 

 

（三）新华都的财务状况 

  新华都近三年一期的合并口径主要会计数据如下所示： 

 



5 

 

单位：万元 

项目 
2016 年 

6 月 30 日 

2015 年 

12 月 31 日 

2014 年 

12 月 31 日 

2013 年 

12 月 31 日 

资产总额 1,769,133.93  2,003,160.90  1,775,745.10  1,497,415.13  

负债总额 855,954.26  1,113,688.75  929,894.96  800,793.49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权益合计 816,825.87 827,631.54  756,943.13  605,109.02  

项目 2016 年 1-6 月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

营业收入 341,181.05  654,919.91  741,171.88  789,268.60  

营业利润 111,590.15  246,583.89  167,008.96  -8,849.04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,671.17 165,928.18  113,010.40  -14,538.94  

注：1、2013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编号为“天

健审[2014]13-15 号”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2、2014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编号为“天健审

[2015]13-18 号”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3、2015 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编号为“天健审

[2016]13-26 号”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4、2016 年 1-6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。 

 

五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云南省国资委、新华都及白药控股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签署了

《股权合作协议》，其主要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增资相关事项 

通过新华都对白药控股单方进行增资，使得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实

现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分别持有白药控股 50%的股权为目的。 

新华都将单方向白药控股增资人民币 25,369,505,029.00 元（大写：

贰佰伍拾叁亿陆仟玖佰伍拾万伍仟零贰拾玖元整），其中，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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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500,000,000.00 元（大写：拾伍亿元整）计入白药控股的注册资本，

人民币 23,869,505,029.00 元（大写：贰佰叁拾捌亿陆仟玖佰伍拾万伍

仟零贰拾玖元整）计入白药控股的资本公积。 

交易各方确认，增资价格以云南省国资委核准的资产评估结果为

参照依据，经协商确定。 

（二）其他特别约定 

1、股权处置限制 

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同意自《股权合作协议》生效之日起六年

内，未经其他股东书面同意，任何股东不得向第三方转让、出售、赠

予或以其它方式处置其持有的白药控股股权（不含股权质押）。六年

的期限届满后，一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第三方转让其持有的白药控股

股权的，在同等条件下，其他股东享有优先购买权。 

2、持有云南白药股份比例的限制 

云南省国资委及新华都同意并承诺，除通过白药控股间接持有的

云南白药的股份外，云南省国资委和新华都及其各自的一致行动人和

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云南白药股份及通过协议或其他方式可以

实际支配的云南白药股份比例均合计不得达到或超过云南白药届时

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5%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 

鉴于下述条件已成就，协议自交易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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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本次交易及本协议已获云南省政府批准，《资产评估报告》

已获云南省国资委核准通过。 

（2）本次交易及本协议已获新华都股东大会批准。 

（3）本次交易及本协议已获白药控股总裁办公会批准。 

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本次新华都作为增资方取得白药控股 50%股权的

事项，尚需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本次增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

反垄断申报的批准，能否取得批准或何时取得批准存在不确定性。公

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

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

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2016 年 12 月 29 日   




